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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經 濟 統 計 通 報 

第 109-05 號          109 年 11 月 

臺中市青壯年勞動力概況 

青壯年是人生中的黃金時期，亦為工作年齡之主要人口群，此階

層人口通常為家庭經濟支柱，亦為國家社會安定之基石，隨著現今社

會人口結構老化，扶養比持續上升，青壯年人口群所負擔之經濟責任

亦日益加重。青壯年人口1能否安心投入就業市場，關乎社會安定與

否，為牽動經濟發展之關鍵。本文以 25 至 44 歲人口為對象，分析

青壯年人口勞動力概況、勞動力參與率、就業及失業情形，供作改善

青壯年人力運用之參據。 

一、 本市 108 年青壯年人口 87 萬人，勞動力人口達 77 萬人，勞動

力參與率為 88.5%，就業者 73 萬 9 千人，占青壯年勞動力人

口之 96.0%，女性占 51.1%，高出男性 2.2 個百分點。 

本市 108 年青壯年人口 87 萬人，占 15 歲以上人口 36.5%，

較 104 年增加 7 千人或 0.8%，其中勞動力人口 77 萬人，較 104

年增加 2 萬 4 千人或 3.2%，勞動力參與率2為 88.5%，而非勞

動力人口減少 1 萬 7 千人或 14.5%，顯示近幾年非勞動力人口3

投入勞動力市場之意願較往年提高。 

勞動力包含就業者與失業者，本市 108 年青壯年勞動力人

口為 77 萬人，其中就業者占 73 萬 9 千人或 96.0%，較 104 年

增加達 2 萬 1 千人。 

若觀察青壯年人口兩性結構，女性占 51.1%，男性占 48.9%，

女性高出男性 2.2 個百分點；若以年齡層觀之，兩性均以 35-39

歲年齡層占比最高，女性較男性略高 0.4 個百分點，且 35-44 歲

年齡層均為女性高於男性，而 25-34 歲年齡層則是男性高於女

 
1 青壯年人口係指年滿 25歲至 44歲之國民。 
2 勞動力參與率係指特定群體中勞動力人口占該群體之比率。 
3 非勞動人人口係指年滿 15歲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口，包括因求學、料理家務、高齡、身心

障礙、賦閒、傷病、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以及其他原因而未工作亦未找工作者。 



2 
 

性。另隨著教育普及，「大專及以上」學歷兩性占比均超過 5

成，且女性高出男性 18.2 個百分點。 

比較六都青壯年人口概況，本市 108 年青壯年人口 87 萬

人，僅次於新北市的 122 萬 5 千人，排名第 2；若比較 15 歲以

上人口占比，桃園市青壯年人口占 37.5%，居首位，本市 36.5%

排第 2 位，新北市 35.1%居第 3 位。(詳圖 1、圖 2、表 1、表 2) 

 

 

 

 

 

 

 

 

 

 

  

圖 1 臺中市 108 年青壯年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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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圖 2 臺中市 108 年青壯年人口兩性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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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市 104-108 年青壯年人口概況 

單位：千人、％、百分點 

年 別 總計 勞動力 

     

非勞動力 
就業者 

  

失業者 
占比 

104 年 863  746  718  96.2  29  117 

105 年 864  750  719  95.9  31  114 

106 年 866  750  722  96.3  28  116 

107 年 867  757  730  96.4  27  109 

108 年 870  770  739  96.0  31  100 

較 104 年
增減數  7   24   21   -  2  -17 

較 104 年
增減率 

(百分點) 
0.8   3.2   2.9   (-0.3)  6.9  -14.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備    註：因尾數單位提高致部分數字細項加總與總數不符 

 

 

表 2 六都 108 年青壯年人口概況 

單位：千人、％ 

地區別 
15 歲以上

民間人口 

青壯年 

人口 

  

占 15 歲以

上人口比率 
排序 失業率 排序 

臺灣地區 20,189  6,598  32.7 - 3.9 - 

新北市  3,493  1,225  35.1 3 4.3 4 

臺北市  2,293   770  33.6 6 3.7 1 

桃園市  1,876   704  37.5 1 3.7 1 

臺中市  2,381   870  36.5 2 4.0 3 

臺南市  1,631   560  34.3 4 3.8 2 

高雄市  2,405   815  33.9 5 3.7 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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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8 年青壯年勞動力以 25-29 歲年齡層勞動力參與率 95.3%最

高；近 5 年平均勞動力參與率約為 87.2%，整體呈逐年上升趨

勢。 

本市 108 年青壯年人口勞動力參與率為 88.5%，明顯高於

其他年齡層，為勞動市場之主力，其中 25-29 歲年齡層為 95.3%

最高，其餘依序30-34歲 90.7%、35-39歲87.5%、40-44歲81.8%，

隨年齡增加而下降。 

若與 104 年比較，青壯年人口勞動力參與率 5 年間增加 2.0

個百分點，其中以 35-39 歲年齡層增加 6.1 個百分點漲幅最大，

其次為 25-29 歲增加 3.5 個百分點，而 40-44 歲年齡層則下降

2.4 個百分點，近 5 年青壯年平均勞動力參與率約為 87.2%，整

體呈逐年上升趨勢。(詳表 3) 

 

 

表 3 臺中市 104-108 年勞動力參與率-按年齡層分 

單位：%、百分點 

年 別 平均 
15~24

歲 
 

25~44 歲 
45~64

歲 

65 歲

以上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104 59.0  29.0  86.5  91.8  89.3  81.4  84.2  61.1  8.7  

105 58.6  28.7  86.8  91.4  89.4  83.6  83.4  60.9  8.2  

106 58.1  29.2  86.6  91.3  89.5  83.7  82.9  60.5  7.0  

107 58.3  31.4  87.4  94.0  90.8  83.8  82.3  60.2  6.7  

108 58.1  32.6  88.5  95.3  90.7  87.5  81.8  59.2  6.2  

較 104 年 
增  減 
百分點 

-0.9   3.6   2.0   3.5   1.4   6.1  -2.4  -1.9  -2.5  

5 年平均 58.4  30.1  87.2  92.7  89.9  84.0  82.9  60.4  7.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備    註：勞動力參與率之5年平均值為104年至108年各年勞參率之幾何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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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 年青壯年就業者 73 萬 9 千人，男性行業以從事工業者占

55.1%最多，女性以從事服務業者 68.3%最高。男性職業以技

藝有關、機械操作及勞力工 45.6%最多，女性則以事務支援人

員居多占 25.1%。 

本市 108 年就業人數 133 萬 3 千人，其中青壯年就業者為

73 萬 9 千人，占全體就業人數 55.4%，較 107 年增加 0.3 個百

分點，其中男性占 52.6%，女性占 47.4%；行業方面，男性以從

事工業者最多占 55.1%，女性以從事服務業者居多占 68.3%。職

業方面，男性以技藝有關、機械操作及勞力工最多占 45.6%，

女性則以事務支援人員居多占 25.1%。 

青壯年就業人口數逐年增加，5 年間增加 2 萬 1 千人或

2.9%，觀察兩性就業人口變化，女性就業人口占比逐年增加，

較 104 年增加 0.6 個百分點，而男性就業人口占比卻逐年減少，

較 104 年減少 0.6 個百分點，顯示女性就業意願較往年提升。

(詳圖 3、圖 4、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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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中市 108 年青壯年就業者之行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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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中市 104-108 年青壯年就業概況 

單位：千人、％、百分點 

年別 
總就業

人口 

青壯年 

就業人口 

          

占比 男 
 

女 
 

占比 占比 

104 1,301 718 55.2 382 53.2 336 46.8 

105 1,307 719 55.0 381 53.0 338 47.0 

106 1,309 722 55.2 383 53.0 338 46.8 

107 1,325 730 55.1 385 52.7 345 47.3 

108 1,333 739 55.4 389 52.6 350 47.4 

較 104 年 
增 減 數   32  21  -   7 - 14 - 

較 104 年 
增 減 率 
(百分點) 

 2.5 2.9 (0.3)  1.8 (-0.6) 4.2 (0.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備    註：因尾數四捨五入致部分數字細項加總與總數不符 

圖 4 臺中市 108 年青壯年就業者之職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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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8 年青壯年失業者 3 萬 1 千人，失業率為 4.0%，六都排名第

3，近 5 年男性失業率呈上升趨勢，女性則呈下降趨勢。 

本市 108 年青壯年失業者 3 萬 1 千人，失業率 4.0%，較臺

灣地區失業率 3.9%高出 0.1 個百分點，較 107 年增加 0.5 個百

分點，與 104 年相較則增加 0.2 個百分點。以六都觀之，臺北

市、桃園市及高雄市失業率為 3.7%，同列最低，本市 4.0%為第

3 低，而新北市 4.3%居末。 

觀察青壯年兩性失業率，男性 108 年失業率為 4.5%，較臺

灣地區男性高出 0.3 個百分點，與 104 年及 107 年比較，皆上

升0.7個百分點，近5年呈上升趨勢；另女性108年失業率3.3%，

較臺灣地區女性低 0.3 個百分點，與 104 年比較下降 0.6 個百分

點，較 107 年微升 0.1 個百分點，除 105 年突上升至 4.6%之失

業率外，大致呈下降趨勢。(詳圖 5、圖 6) 

 

 

  圖 5 六都 108 年青壯年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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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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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青壯年失業原因以「對原工作不滿意」58.1%最高，其次為「工

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占 22.6%；尋職者多數透過「應徵廣

告、招貼」、「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或「託親友師長

介紹」找尋工作。 

本市 108 年青壯年失業者主要失業原因以「對原工作不滿

意」占 58.1%最高，其次係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占

22.6%，再次為「初次尋職者」12.9%，平均失業週數為 26.13 週。 

另依 108 年 5 月人力運用調查顯示，本市失業者通常透過

「應徵廣告、招貼」、「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或「託

親友師長介紹」等方式找尋工作，分別為 64.7%、63.7%及 60.3%，

而運用「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方式者僅 10.6%。(詳

圖 7、圖 8) 

  

    

圖 6 臺中市 104-108 年青壯年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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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臺中市青壯年尋找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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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中市 108 年青壯年失業原因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附帶人力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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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8 年青壯年女性非勞動力達 8 萬 3 千人，為男性的 4.9 倍，其

未參與勞動原因以「料理家務」為主，占 66.3%，而男性青壯

年非勞動力則以「求學及準備升學」41.2%及「想工作而未找工

作」35.3%為主 

本市 108 年青壯年非勞動力 10 萬人，占全體非勞動力人口

之 10%，其未參與勞動原因以「料理家務」5 萬 5 千人或占 55.0%

最多，其次為「求學及準備升學」2 萬 4 千人或占 24.0%。 

觀察兩性非勞動力，108 年青壯年女性非勞動力達 8 萬 3

千人，為男性的 4.9 倍，較 104 年增加 2.7 個百分點，女性未參

與勞動原因主要為「料理家務」高達 66.3%，而男性青壯年非

勞動力則以「求學及準備升學」41.2%及「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35.3%為主，顯示女性就業人口及就業比雖然逐年成長，仍不免

受家庭因素與傳統價值觀念影響而無法投入或被迫離開職場。

(詳圖 9、表 5) 

  

圖 9 臺中市 108 年青壯年非勞動力未參與勞動原因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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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本市為使青壯年人口能安心投入就業市場，自 104 年整合中央及

地方托育資源，提供多元托育選擇，完善 0-6 歲幼兒托育照顧，108

年亦擴大辦理「臺中市未滿六歲兒童平價托育暨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

畫」，協助幼兒家庭兼顧幼兒與工作，減少因照顧問題而退出職場情

形，進而帶動女性非勞動力人口投入勞動市場；另為增強求職者能力、

動機與意願，辦理各項就業服務，提供全方位就(創)業協助，增進勞

動參與，例如擴增就業服務據點，提供求職民眾在地化服務，配合未

來社會 AI 發展趨勢，設立「聊天機器人」全天候回復各類常見就業

諮詢問題，另外推廣 「職涯工作卡」系統，協助勞動力人口盤點自

身優勢，並透過勞工大學，鼓勵在職進修，俾能因應產業發展的轉變，

建構終身學習等計畫，期吸引青壯年人口投入就業市場，壯大生產力，

進而活絡區域經濟，帶動經濟發展。 

單位：千人、％、百分點 

年 別 
非勞動

力人口 
 

青壯年非勞動力人口 

占比 男 
 

女 
 

占比 占比 

104 938 117 12.5 22 18.8  94 80.3  

105 959 114 11.9 24 21.1  90 78.9  

106 981 116 11.8 22 19.0  94 81.0  

107 985 109 11.1 21 19.3  88 80.7  

108 996 100 10.0 17 17.0  83 83.0  

較 104 年 
增 減 數  58  -17  - -5  - -11  - 

較 104 年 
增 減 率 
(百分點) 

6.2 -14.5 (-2.4) -22.7 (-1.8) -11.7 (2.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備    註：因尾數四捨五入或單位提高致部分數字細項加總與總數不符 

表 5 臺中市 104-108 年非勞動力概況 表 5 臺中市 104-108 年非勞動力概況 


